综合测评分计算办法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综合测评主要考核以下三个方面：学习成绩、学术与科研活动、社会活动及其他。

研究生一年级：

学习成绩为：初试成绩×50% + 复试成绩×50%

研究生二年级：

    综合测评分 = 学习成绩×10% + 学术与科研活动成绩×80% + 社会活动成绩×10% 

其中：

1、学习成绩

学习成绩=(课程成绩1+……+课程成绩n)/n

2、学术与科研活动成绩

    研究生科研成果应是苏州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或第一通讯单位，若文章有两名以上作者，I、II区SCI论文排名前三位作者计分方法按0.5、0.3、0.2比例计算，并列作者按顺序依次计算名次。其它文章必须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否则均视为无效，并要求已见刊（含on line）；主要考量刊物的大区分类、影响因子、是否是SCI/SCIE/EI等；综述文章按同档次杂志的0.5计算。项目及科研奖项分为校、省部级和国家级，校级奖项限一项。以前已经用于申请并获得奖学金的科研成果或奖项不得在本次申请时重复使用。研究生获奖情况只填写校级及以上获奖（含校级奖励）。认定时间为：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30日。

	类别
	论文（SCI按I-VI区计算）
	 授权专利
	    
项 目
	获 奖

	
	I
区
	II区
	III/VI区
	EI
	核
心
	省
级
	发明
	实用新型
	国家
	省级
	市厅/校级
	国家
	省级
	校级

	分值
	60
	40
	10
	10
	3
	1
	10
	5
	20
	10
	5
	60
	20
	3


注：项目是指：政府部门（基金委、科技部、教委等，省市厅校类推）下达的纵向课题。

   奖项指：政府部门（科技部、教委等，省市厅类推）颁发的奖项；国家一级学会如中华医学会奖项可视作省部级奖；校级奖与市厅级等同；所有不同等级奖项均不包括学术会议奖及学术论文奖。

社会活动得分

依据学院《苏州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社会服务工作管理条例》执行

